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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

文書組內部控制：

(一)文書處理作業

1. 目 的：為配合校務 e化發展需求，落實公文處理時效並提升行政效率，進而推動

線上簽核，以達到文書處理無紙化業務。

2. 適用範圍：本校總務處文書組業務人員。

3. 作業程序：

3.1 收文處理：

3.1.1 紙本公文簽收：信件收發人員收到公文後，應點收彙整轉交總收文人員拆

驗；傳達室值勤人員所收之文件亦應按時送至文書組處理。

3.1.2 普件拆驗：應即點驗來文及附件名稱、數量是否相符，如有錯誤或短缺，

應於公文上註明並以電話或書面向發文機關查詢核對。

3.1.3 密件拆驗：總收文人員收到公文拆收後，如有機密文件，應於密件信封上

加蓋收文日期編號登記後，親自送校長室秘書簽收；由校長室秘書拆閱後

送文書組掛文，再將該機密公文業務承辦單位，賡續列管。

3.1.4 電子收文：經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產生之公文，應確認發文及受文單位是

否正確，檢查附件是否齊全，並標明電子公文。

3.1.5 分文：

3.1.5.1 本校公文分為掛文號歸檔及登記簽收自行存檔二種，掛文號公文於

辦理結束後送回總務處文書組歸檔，自行存檔公文於辦理結束後則

由各單位自行存檔管理。

3.1.5.2 總收文人員將公文拆驗後辦理分文。

3.1.5.3 來文內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

之主辦單位為主，於收辦後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

3.1.6 編號及登錄：

3.1.6.1 來文完成分文手續即於來文正面右下角加蓋總收文日期、編文號，

並將來文機關、文號、速別、文別、附件及主旨摘要登錄於公文管

理系統，再列印收文簽收單通知各單位簽收。

3.1.6.2 承辦單位如因故遺失業經收文編號之公文，經原發文機關補發後要

求補辦收文手續時，仍應沿用原收文日期及原收文字號且於公文首

頁加蓋「補發」字樣。

3.1.7 退文改分：

3.1.7.1 各單位承辦人如發現公文分文有誤或有疑問時，應向總務處文書組

要求「改分」，若有難以分辨或改分單位有意見時，則填列公文改分

申請書送校長室秘書批示，經核判確定之承辦單位應即簽收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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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 退文改分作業視同最速件處理，原分文承辦單位不得延誤辦文。

3.2 發文處理：

3.2.1 擬辦：承辦人員依照主管批示的來文、手令、口頭指示，或者是因本身職

責而主動擬辦的事項，應擬具處理辦法，提供上級主管核決。

3.2.1.1 擬辦文書或簽具意見後依此撰擬文稿，擬稿必須條理分明，措詞以

簡明扼要，確實誠懇為主。

3.2.1.2 擬辦復文稿件需將來文機關及其發文日期、字號填入文稿說明欄

中，俾便參考。

3.2.1.3 公文如係創稿則由文書組發文人員編列總發文號，如復文則以原收

文號為發文號碼，收發文併號。

3.2.2 會簽：凡是文稿案件的性質或內容與其它單位的業務有關，應視情況需要

於文件正面敘明會簽單位並予以送會。

3.2.3 核稿及閱稿：文稿敘擬定妥後，經核稿及閱稿程序送由承辦人員之直接主

管逐級陳核。

3.2.4 紙本公文發文：各承辦單位將核定函稿送文書組發文，並將電子檔案傳送

至文書組，發文人員編輯文稿，修改核稿之增刪及內容，校對文稿，合併

列印紙本公文。

3.2.5 電子公文發文：已編輯校對好可電子系統傳送之公文，先檢查附件電子檔

是否正確，再登錄教育部電子公文交換系統執行電子發文，檢視是否上傳

成功，若超過24小時未電子交換成功者，則改以紙本發文，並在紙本公文

上加蓋「已電子交換未確認」章戳。

3.2.6 繕印：已校對列印好之紙本公文，依印信條例之規定用印。

3.2.7 封發：公文封發付郵寄送。

3.3 歸檔處理：

3.3.1 凡經總務處文書組掛有全校總收發文號之公文，一律由文書組統一歸檔。

3.3.2 公文歸檔以各單位為分類標準，檢視核判流程完備，公文及其附件齊全。

3.3.3 歸檔之公文於檔案管理系統登錄外，依據檔案分類暨保存年限區分表規定

分類上架儲存。

3.3.4 檔案調閱：

3.3.4.1 調檔人以業務承辦人為限，調案以影印本為主，如需調閱原始檔案

調檔人應對所調檔案負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不得洩密、拆散、塗

改、抽換、增損、轉借、轉抄及遺失。

3.3.4.2 各單位因業務所需必須調檔時，應填具調案單，經單位主管核准，

始得調閱；調閱別單位檔案應會知他單位經同意後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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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 調閱機密案件，應依本校機密文件處理程序規定，經首長核准後辦

理調閱。

3.4 公文稽催：

3.4.1 公文辦理期限，最速件隨到隨辦，不超過1日，速件不超過3日，普通件不

超過6日。

3.4.2 文書組每週檢視總收文未結案件，定期辦理案件稽催，每月製作公文逾期

未結案件清單送交校長室秘書管考。

3.4.3 被稽催公文之業務單位，應儘速辦妥並至文書組歸檔結案。

3.5 用印處理：

3.5.1 發文用印：依規定批准送文書組發文之函稿於公文製作完成後直接繕印，

其需用印之附件亦同。

3.5.2 不辦文稿用印：除發文外，其他需用印之文件如合約書、聘書、申請書、

證書等文件用印需填列「不辦文稿用印申請單」，經首長核准後始得用印。

4 控制重點：

4.1 收受公文之簽收、拆驗、分文、編號及登錄，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4.2 機密公文是否依規定送校長室秘書簽收。

4.3 單位退文改分，是否依規定送校長室秘書陳核。

4.4 文稿經審閱完畢後，送至總務處文書組發文，確認批閱、受文單位、附件等發文

資料是否齊全。

4.5 經由電子交換系統傳送之電子公文，是否檢查確認收文單位已收受公文。

4.6 歸檔公文檢視是否已批閱完畢、填寫保存年限及分類號等。

4.7 歸檔公文是否逐件登錄後分類上架儲存。

4.8 公文逾期未歸檔是否列管稽催。

4.9 以不辦文稿用印申請單申請用印之程序及文件是否正確無誤。

5 使用表單：

5.1 公文收文簽收單

5.2 公文改分申請書

5.3 電子公文補發申請單

5.4 簽稿會核單

5.5 承辦案件登記簿

5.6 本校各單位發文清單

5.7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表

5.8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5.9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臺南大學附中內部控制

總務處 4

5.10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5.11 公文調案單

5.12 公文逾期未結案件清單

5.13 不辦文稿用印申請書

6 依據及相關文件：

6.1 行政院秘書處編印「文書處理手冊」

6.2 行政院秘書處編印「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6.3 檔案管理局編印「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6.4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文書處理作業要點

6.5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6.6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檔案分類暨保存年限區分表

6.7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6.8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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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程圖：

7.1 收文處理

準備作業

紙本或電子公文

收文

是否為密件

分文並於「公文管
理系統」登錄

否

標明收文日期及
「總收文號」

通知承辦單位

簽領公文

公文收文簽收單

收文單位是否錯
誤申請改分

公文改分申請書

秘書批核

承辦單位擬辦

公文

是

結束

辦理改分

是

改分單位是否
有意見

是

A

A

否

否

信封上加蓋收文
日期編號登記

送校長室秘書
簽收

分文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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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作 業

閱 稿

檢 查 是 否 批 閱
或 清 點 公 文

是

登 錄 「 公 文 管 理
系 統 」 總 發 文 子

系 統

填 寫 發 文 日 期 及
總 發 文 字 號

核 對 公 文 格 式 及
內 容

是 否 為 電 子 公
文 發 文

退 回 補 正否

是 否 超 過 2 4 小 時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系
統 線 上 傳 送

是

是 否 上 傳 成 功

校 對 用 印

封 發

紙 本 公 文 分 繕 列 印

否

結 束

A

是

否

否

是

A

7.2發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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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規檔處理

否

是

辦畢案件歸檔

確認公文已核判

附件齊全、填保

存期限及分類號
退回補正

準備作業

登錄檔案管理系統

紙本檔案分類上架儲存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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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公文稽催

準備作業

每週於「公文管理系統」

檢視「總收文未結案件」

公文流程異常之案件

查詢業務單位案件未擬辦原因

公文遺失

「向原發文單位索取公文」

公文簽辦

「敦請業務單位儘速簽辦」

每月製作「公文逾期未結

案件清單」送秘書管考

公文逾期未結案件清單

定期辦理案件稽催

紙本檔案分類上架儲存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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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不辦文稿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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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行檢查表：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總務處

作業類別(項目)：文書處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 文書處理作業

(一)收受公文之簽收、拆驗、分文、編號及登錄，是否依規定程

序辦理？

(二)機密公文是否依規定送校長室秘書簽收？

(三)單位退文改分，是否依規定送秘書批核？

(四)文稿經審閱完畢後，送至總務處文書組發文，是否確認批閱、

受文單位、附件等發文資料是否齊全？

(五)經由電子交換系統傳送之電子公文，是否檢查確認收文單位

已收受公文？

(六)歸檔公文是否檢視已批閱完畢，填寫保存年限及分類號等？

(七)歸檔公文是否逐件登錄後分類上架儲存？

(八)公文逾期未歸檔是否列管稽催？

(九)以不辦文稿用印申請單申請用印之程序及文件是否正確無

誤？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